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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 港港 法法 律律 改改 革革 委委 員員 會會

報報 告告 書書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準準 則則

摘 要

（ 本 摘 要 是 上 述 報 告 書 的 概 略 。 該 報 告 書 的 文 本 可 於 香 港 告 士 打 道 3 9 號

夏 慤 大 厦 2 0 樓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索 取 ， 亦 可 透 過 互 聯 網 取 得 ， 網 址

是 http://www.hkreform.gov.hk。 ）  

導 言

1 .  在 委 任 陪 審 員 一 事 上 ， 現 行 適 用 的 法 例 規 則 及 行 政 上 的 慣 常 做 法

有 多 項 規 定 ， 包 括 ： 陪 審 員 必 須 是 香 港 居 民 ， 年 齡 介 乎 2 1 至 6 5 歲 之 間 ，

並 無 因 失 明 、 失 聰 或 其 他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情 況 而 使 他 不 能 出 任 陪 審 員 ， 具 有

良 好 品 格 ， 以 及 “ 對 在 有 關 的 法 律 程 序 進 行 時 將 予 採 用 的 語 言 所 具 有 的 知

識 ， 足 以 令 他 明 白 該 等 法 律 程 序 ＂ 。 1 法 例 沒 有 說 明 如 何 衡 量 該 項 語 言 能

力 ， 但 按 照 行 政 上 的 慣 常 做 法 ， 未 達 中 七 或 同 等 教 育 程 度 的 人 向 來 被 排 除

在 陪 審 員 人 選 之 外 。 法 例 也 沒 有 說 明 在 確 定 陪 審 員 人 選 時 ， “ 良 好 品 格 ＂

和 “ 居 民 身 分 ＂ 的 構 成 條 件 是 甚 麼 。

2 .  1 9 9 7 年 4 月 ， 當 時 的 立 法 局 議 員 提 出 關 於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既 有 準

則 是 否 適 當 的 問 題 。 後 來 ， 香 港 律 師 會 和 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 也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另 一 個 問 題 同 時 出 現 ， 就 是 該 等 準 則 應 否 訂 得 更 加 清 晰 明 確 。

3 .  因 此 ，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在 2 0 0 3 年 6 月 獲 邀 請 ：

“ 就 以 下 各 方 面 ， 檢 討 《 陪 審 團 條 例 》 （ 第 3 章 ） 第 4 ( 1 ) 條

現 時 所 開 列 的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準 則 ：

( a )  教 育 方 面 的 規 定 ；  

( b )  年 齡 規 定 ；  

( c )  關 於 居 民 身 分 的 規 定 ；  

( d )  良 好 品 格 ； 及  

( e )  因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理 由 而 給 予 的 豁 免 ，

1 《陪審團條例》（第 3 章）第 4(1)(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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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檢 討 該 法 例 第 5 條 所 開 列 的 豁 免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情 況 ， 以 及

對 法 律 及 慣 常 做 法 提 出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改 革 建 議 。 ＂  

4 .  2 0 0 3 年 1 0 月 ，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委 出 一 個 小 組 委 員 會 ， 以 研 究 及

評 論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現 行 準 則 ， 並 提 出 改 革 建 議 。 該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如

下 ：  

胡胡 國國 興興 法法 官官 ，， GG BB SS ，， VV -- PP   

（（ 主主 席席 ））   
高 等 法 院 上 訴 法 庭 副 庭 長  

司司 徒徒 敬敬 法法 官官 ，， VV -- PP   高 等 法 院 上 訴 法 庭 副 庭 長  

彭彭 鍵鍵 基基 法法 官官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湯湯 寶寶 臣臣 法法 官官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駱駱 應應 淦淦 先先 生生 ，， SS CC   資 深 大 律 師  

麥麥 至至 理理 律律 師師   何 敦 、 麥 至 理 、 鮑 富 律 師 行 合 夥 人  

陸陸 貽貽 信信 先先 生生 ，， SS CC     資 深 大 律 師  
副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鍾鍾 綺綺 玲玲 女女 士士   法 律 援 助 署 助 理 署 長  

楊楊 志志 威威 先先 生生   中 國 銀 行（香 港）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秘 書  

謝謝 宗宗 義義 先先 生生   甘 廼 廸 中 心 前 任 校 長  

5 .  2 0 0 8 年 1 月 2 8 日 ， 小 組 委 員 會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 列 明 它 對 這 個 課

題 的 各 項 初 步 建 議 ， 以 尋 求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的 意 見 及 評 論 。 小 組 委 員 會 一 共

接 獲 6 8 份 書 面 回 應 ， 其 中 不 少 對 諮 詢 文 件 中 所 提 到 的 議 題 作 出 了 實 質 的

評 論 。 這 些 建 議 除 了 其 中 一 項 外 ，2 均 獲 普 遍 支 持 ， 只 是 對 個 別 建 議 仍 存

有 一 些 疑 慮 。  

 
第 1 章  香 港 現 行 的 法 例 和 慣 常 做 法  

香 港 陪 審 團 制 度 的 歷 史  

6 .  陪 審 團 制 度 是 在 1 8 4 5 年 藉 着 《 陪 審 員 與 陪 審 團 規 管 條 例 》

（ Ordinance for the Regulation of Jurors and Juries） 引 進 香 港 。 它 採 納 了 英 格 蘭 刑 事

                                                           
2  就諮詢文件建議在現時獲自動免任陪審員的人士清單中剔除醫生及牙醫一事，我們接獲六百份來

自醫學界的標準格式意見書反對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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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制 度 的 特 色 ， 而 且 ， 如 同 其 後 所 有 有 關 法 例 一 樣 ， 它 規 定 陪 審 員 必 須

是 香 港 居 民 。  

陪 審 團 制 度 的 現 況  

7 .  陪 審 團 最 通 常 用 於 刑 事 審 訊 中 。 原 訟 法 庭 中 的 所 有 刑 事 審 訊 都 必

須 在 有 陪 審 團 參 與 的 情 況 下 進 行 。 已 指 定 為 循 簡 易 程 序 審 訊 的 罪 行 （ 通 常

是 比 較 輕 微 的 罪 行 ） ， 則 不 會 進 行 陪 審 團 審 訊 。 因 此 ， 最 嚴 重 的 罪 行 都 是

在 原 訟 法 庭 而 不 是 在 較 下 級 的 法 庭 進 行 審 訊 。 必 須 在 原 訟 法 庭 進 行 審 訊 的

罪 行 載 列 於 《 裁 判 官 條 例 》 （ 第 2 2 7 章 ） 附 表 2 第 I I I 部 中 。 可 以 進 行 陪

審 團 會 審 的 罪 行 ， 通 常 具 有 以 下 特 點 ： 該 罪 行 屬 法 例 上 訂 明 須 於 原 訟 法 庭

審 訊 的 最 嚴 重 罪 行 類 別 ， 或 者 犯 罪 者 一 旦 被 定 罪 便 相 當 可 能 會 被 判 處 超 過

七 年 的 監 禁 刑 期 ， 又 或 者 為 公 眾 利 益 起 見 ， 該 案 件 應 由 法 官 會 同 陪 審 團 進

行 審 訊 。  

8 .  《 死 因 裁 判 官 條 例 》 （ 第 5 0 4 章 ） 也 訂 明 在 特 定 的 情 況 下 ， 必 須

在 有 陪 審 團 參 與 的 情 況 下 進 行 死 因 研 訊 。 如 有 人 在 受 官 方 看 管 時 死 亡 ， 死

因 裁 判 官 便 必 須 在 有 陪 審 團 參 與 的 情 況 下 進 行 研 訊 。  

資 格 及 無 行 為 能 力  

9 .  《 陪 審 團 條 例 》 （ 第 3 章 ） 第 4 條 開 列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資 格 。 任 何

人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即 有 法 律 責 任 出 任 陪 審 員 ：  

 已 滿 2 1 歲 但 未 達 6 5 歲 ；  

 是 香 港 居 民 ；  

 精 神 健 全 而 無 任 何 使 他 不 能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失 明 、 失 聰 或 其 他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情 況 ；  

 具 有 良 好 品 格 ； 及  

 對 在 有 關 的 法 律 程 序 進 行 時 將 予 採 用 的 語 言 所 具 有 的 知 識 ， 足

以 令 他 明 白 該 等 法 律 程 序 。  

1 0 .  法 例 並 無 訂 明 在 香 港 居 住 或 逗 留 期 間 的 必 需 長 度 。 實 際 上 ， 對 於

符 合 其 他 條 件 （ 以 及 並 非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5 條 獲 得 豁 免 ） 的 人 ， 只 要 當 時 是

居 於 香 港 的 ， 人 事 登 記 處 處 長 或 副 處 長 （ 或 人 事 登 記 處 助 理 處 長 ） 都 會 把

他 的 姓 名 放 入 陪 審 員 的 臨 時 名 單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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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除 非 有 相 反 證 據 ， 否 則 處 長 對 於 有 資 格 列 入 名 單 內 而 有 可 能 成 為

陪 審 員 的 人 ， 會 假 定 他 們 是 精 神 健 全 的 。  

1 2 .  《 陪 審 團 條 例 》 並 沒 有 就 第 4 條 所 規 定 的 “ 良 好 品 格 ＂ 下 定 義 ，

也 沒 有 機 制 可 據 以 確 定 陪 審 員 是 否 具 有 良 好 品 格 。  

1 3 .  關 於 對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人 的 語 文 要 求 ， 人 事 登 記 處 處 長 3 會 把 “ 在

經 如 此 指 明 的 任 何 英 文 考 試 4 或 中 文 考 試 5 中 或 在 經 如 此 指 明 的 任 何 英 文

考 試 或 中 文 考 試 的 部 分 中 ＂ 6 取 得 及 格 等 級 的 人 ， 確 認 為 有 可 能 成 為 陪 審

員 的 人 。  

1 4 .  《 陪 審 團 條 例 》 第 5 條 指 明 某 些 類 別 的 人 士 獲 豁 免 出 任 陪 審 員 。

獲 豁 免 的 人 士 包 括 ：  

 行 政 會 議 成 員 或 立 法 會 議 員 ；  

 太 平 紳 士 ；  

 公 職 人 員 ， 包 括 法 官 、 政 府 律 政 人 員 、 執 法 機 構 的 人 員 、 懲 教

署 人 員 等 ；  

 領 事 、 副 領 事 等 ；  

 實 際 執 業 的 大 律 師 及 律 師 ， 以 及 其 文 員 ；  

 註 冊 醫 生 及 牙 醫 ；  

 每 日 出 版 的 報 章 的 編 輯 ， 以 及 藥 劑 師 和 神 職 人 員 ；  

 全 日 制 學 生 ； 及  

 船 員 或 飛 機 的 機 員 。  

 

第 2 章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律  

1 5 .  本 章 探 討 澳 大 利 亞 、 加 拿 大 、 英 格 蘭 與 威 爾 斯 、 愛 爾 蘭 、 新 西

蘭 、 蘇 格 蘭 及 美 國 的 有 關 情 況 。 這 些 年 來 ， 上 述 司 法 官 轄 區 大 多 數 已 對 規

管 陪 審 員 資 格 的 法 定 條 文 作 出 過 修 訂 ， 包 括 降 低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年 齡 下 限 或

                                                           
3  根據《人事登記條例》第 2 條委任的人事登記處處長，獲《陪審團條例》第 7 條授權編製陪審員

的臨時名單。  
4  第 4A(4)(a)條把“英文考試＂界定為“英文的考試或以英文進行的考試＂。  
5  第 4A(4)(b)條把“中文考試＂界定為“中文的考試或以中文進行的考試＂。  
6  《陪審團條例》（第 3 章）第 4A(1)(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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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 其 年 齡 上 限 ， 又 或 者 修 改 關 於 “ 良 好 品 格 ＂ 的 規 定 ， 亦 有 在 不 同 程 度

上 削 減 獲 豁 免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個 別 行 業 或 專 業 類 別 。 有 些 司 法 官 轄 區 也 曾 研

究 無 行 為 能 力 、 居 民 身 分 方 面 的 規 定 以 及 教 育 水 平 方 面 的 規 定 等 問 題 。  

第 3 章  普 通 法 下 的 情 況  

1 6 .  這 一 章 就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各 項 資 格 準 則 問 題 ， 以 及 因 無 行 為 能 力 而

豁 免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問 題 ， 研 究 兩 者 在 普 通 法 下 的 情 況 。 關 於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居 民 身 分 規 定 最 起 碼 可 以 追 溯 至 1 8 2 8 年 ， 而 香 港 的 法 院 曾 在 1 9 9 0 年 的 一

宗 案 件 裏 考 慮 過 這 個 問 題 。 “ 良 好 品 格 ＂ 和 “ 無 行 為 能 力 ＂ 的 問 題 亦 曾 在

某 些 案 件 裏 提 出 ， 起 因 是 其 中 一 名 陪 審 員 被 取 消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資 格 。 美 國

的 一 宗 案 件 曾 處 理 陪 審 員 所 須 具 備 的 教 育 水 平 這 個 問 題 。 在 該 案 中 有 論 點

指 稱 ， 以 該 案 件 的 長 度 和 複 雜 性 而 言 ， 陪 審 員 須 最 少 具 有 高 中 教 育 程 度 。  

 

第 4 章  要 考 慮 的 問 題 以 及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改 革  

1 7 .  本 章 研 究 現 時 就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資 格 而 適 用 的 每 一 項 準 則 ， 以 及

這 些 準 則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 亦 參 考 已 在 多 個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提 出 的 有 關 改 革

建 議 。  

年年 齡齡 規規 定定   

1 8 .  關 於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適 當 年 齡 下 限 的 意 見 ， 大 致 上 有 兩 方 面 。 一 方

面 認 為 陪 審 員 所 肩 負 的 責 任 要 求 擔 任 者 具 備 一 定 的 成 熟 程 度 和 人 生 經 驗 ，

以 致 太 年 輕 的 人 不 合 乎 要 求 。 另 一 方 面 ， 亦 有 人 認 為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年 齡 ，

應 與 例 如 行 使 選 舉 權 和 進 行 投 票 的 年 齡 看 齊 ， 也 就 是 人 們 被 視 為 有 足 夠 成

熟 程 度 行 使 該 等 權 利 的 年 齡 。 在 新 西 蘭 ， 《 2 0 0 0 年 陪 審 團 修 訂 法 令 》 將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最 低 年 齡 由 2 0 歲 降 至 1 8 歲 ， 並 將 6 5 歲 的 年 齡 上 限 廢 除 。

司 法 常 務 官 獲 賦 權 將 年 逾 該 歲 數 的 人 免 任 。 維 多 利 亞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亦 建

議 不 應 為 出 任 陪 審 員 設 置 年 齡 上 限 ， 但 年 滿 7 0 歲 的 人 應 有 權 選 擇 不 再 具

有 被 挑 選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資 格 。 在 英 格 蘭 與 威 爾 斯 ， 陪 審 員 的 年 齡 上 限 為

7 0 歲 ， 而 年 滿 6 5 歲 的 陪 審 員 有 當 然 權 利 可 獲 免 任 。  

居 民 身 分 方 面 的 規 定  

1 9 .  在 大 部 分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 準 陪 審 員 都 必 須 已 登 記 成 為 選 民

（ 例 如 新 南 威 爾 士 、 維 多 利 亞 、 新 西 蘭 、 愛 爾 蘭 ） ， 或 是 有 關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居 民 或 公 民 （ 例 如 艾 伯 塔 、 美 國 ） 。 在 英 國 ， 準 陪 審 員 必 須 已 登 記 在 國

會 或 地 方 政 府 的 選 民 名 冊 上 ， 並 且 在 年 滿 1 3 歲 後 的 任 何 期 間 內 通 常 居 於

英 國 、 海 峽 羣 島 或 馬 恩 島 最 少 已 有 五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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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有 意 見 指 出 ， 與 其 他 限 制 名 列 陪 審 員 名 單 的 鑒 定 資 格 準 則 一 樣 ，

施 加 居 民 身 分 方 面 的 規 定 會 降 低 陪 審 員 人 選 的 代 表 性 。  

良 好 品 格  

刑 事 紀 錄  

2 1 .  新 西 蘭 法 律 委 員 會 在 其 《 刑 事 審 訊 中 的 陪 審 團 》 報 告 書 中 總 結 認

為 ， 排 除 被 裁 定 犯 某 類 罪 行 的 人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現 行 條 文 ， 應 予 保 留 ， 並 表

示 ： “ 期 望 罪 犯 更 快 地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固 然 重 要 ， 但 相 比 之 下 ， 顧 慮 有 可 能

出 現 偏 袒 、 陪 審 團 需 要 給 人 中 立 形 象 、 近 期 曾 被 定 罪 的 陪 審 員 可 能 別 有 想

法 等 考 慮 因 素 ， 更 形 重 要 。 ＂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2 2 .  維 多 利 亞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在 檢 討 過 維 多 利 亞 州 的 陪 審 團 制 度 後 ，

總 結 認 為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應 有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 該 委 員 會 指 出 除 了 因 身

為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而 被 取 消 出 任 陪 審 團 的 資 格 外 ， 其 他 取 消 資 格 的 類 別

都 是 排 除 犯 了 頗 嚴 重 刑 事 罪 行 的 人 ， 而 該 委 員 會 認 為 就 出 任 陪 審 員 而 言 ，

將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與 刑 事 罪 犯 拉 上 關 係 ， 是 不 合 宜 的 。  

教 育 方 面 的 規 定  

2 3 .  為 陪 審 員 設 立 的 讀 寫 能 力 規 定 的 意 見 ， 經 維 多 利 亞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討 論 後 不 獲 接 納 。 相 反 ， 英 格 蘭 的 《 1 9 8 6 年 欺 詐 案 審 訊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 認 為 ， 在 任 何 欺 詐 案 審 訊 中 ， 陪 審 團 成 員 應 能 毫 無 困 難 地 閱 讀 、 書

寫 、 講 說 及 明 白 英 語 。  

無 行 為 能 力  

2 4 .  新 南 威 爾 士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認 為 ， 被 控 人 獲 得 公 平 審 訊 的 權 利 優

先 於 失 聰 或 失 明 人 士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權 利 。 該 委 員 會 亦 在 其 對 陪 審 團 服 務 的

研 究 中 亦 審 視 過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問 題 ， 並 在 其 《 最 後 報 告 書 》 中 建 議 ：  

“ 現 時 特 別 訂 明 的 關 於 精 神 、 智 力 及 身 體 上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人

沒 有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類 別 ， 應 予 廢 除 ， 並 由 下 述 概 括 的 類

別 取 代 ： 任 何 人 如 因 身 體 、 智 力 或 精 神 上 無 行 為 能 力 以 致 該

人 不 能 夠 有 效 地 履 行 陪 審 員 的 職 能 ， 即 令 該 人 沒 有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 ＂ 7 

 

                                                           
7  維多利亞法律改革委員會﹕Jury Service in Victoria（1996 年，第 1 冊），第 3.140 段，建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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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改 革 建 議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資 格  

“ 任 何 年 齡 已 達 2 1 歲 但 未 達 6 5 歲 …… 的 人 ＂  

年 齡 下 限  

2 5 .  支 持 保 留 現 有 的 2 1 歲 年 齡 下 限 的 論 據 如 下 ：  

 陪 審 員 的 職 務 和 責 任 要 求 出 任 者 有 一 定 的 成 熟 程 度 和 人 生 經

驗 ， 而 按 理 人 們 不 能 預 期 較 年 輕 的 人 會 符 合 這 項 要 求 。  

 雖 然 就 大 部 分 目 的 而 言 ， 法 定 成 年 歲 數 是 1 8 歲 ， 但 由 於 對 出 任

陪 審 員 者 有 特 別 要 求 ， 所 以 有 理 由 設 定 一 個 較 高 歲 數 。 斷 定 某

人 有 罪 還 是 無 辜 ， 比 一 個 人 年 滿 1 8 歲 時 是 否 在 法 律 上 具 資 格 履

行 某 項 職 能 更 為 重 要 。  

 在 香 港 ， 即 使 就 大 部 分 其 他 目 的 （ 包 括 投 票 的 權 利 ） 而 言 ， 法

定 成 年 歲 數 已 降 至 1 8 歲 ， 但 在 各 種 選 舉 中 ， 有 權 參 選 的 候 選 人

的 年 齡 下 限 一 直 維 持 在 2 1 歲。出 任 陪 審 員 是 一 項 公 民 責 任 ， 其

重 要 性 與 參 選 相 若 ， 所 以 2 1 歲 的 年 齡 下 限 也 應 適 用 。  

 陪 審 團 對 事 實 的 裁 斷 不 能 迅 速 及 輕 易 地 被 推 翻 ， 這 與 年 滿 1 8 歲

的 人 在 法 律 上 可 以 作 出 的 大 部 分 其 他 決 定 不 一 樣 ； 而 假 如 有 關

裁 斷 是 錯 誤 的 話 ， 被 告 人 及 受 害 人 亦 沒 有 甚 麼 追 索 損 失 的 渠

道 。 這 足 以 支 持 陪 審 員 必 須 符 合 一 個 較 高 年 齡 下 限 的 規 定 。  

2 6 .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 法 改 會 ） 未 聽 聞 有 任 何 人 呼 籲 將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年 齡 下 限 提 升 至 高 於 2 1 歲 。  

2 7 .  支 持 將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現 有 年 齡 下 限 修 改 的 人 ， 一 般 都 認 為 應 將 之

降 低 至 1 8 歲 ， 以 配 合 法 定 成 年 歲 數 。 支 持 將 現 有 的 年 齡 下 限 降 至 1 8 歲 的

其 他 論 據 如 下 ：  

 現 有 的 2 1 歲 年 齡 下 限 令 在 社 會 中 佔 顯 著 部 分 的 人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 此 外 ， 由 於 年 齡 在 1 8 歲 至 2 1 歲 之 間 的 被 告 人 沒 有 機 會

獲 安 排 一 個 包 含 同 年 齡 組 別 成 員 的 陪 審 團 ， 以 致 “ 由 同 儕 審

判 ＂ 的 原 則 亦 遭 削 弱 。  

 就 大 部 分 目 的 而 言 ， 法 定 成 年 歲 數 是 1 8 歲 ， 這 是 基 於 人 們 相 信

年 滿 1 8 歲 的 人 已 相 當 成 熟 ， 足 以 做 某 些 事 ， 例 如 簽 訂 可 強 制 執

行 的 合 約 或 訂 立 遺 囑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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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降 低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最 低 年 齡 ， 會 擴 大 陪 審 員 的 人 選 。  

2 8 .  雖 然 我 們 不 應 把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趨 勢 置 之 不 理 ， 但 我 們 相 信 ，

在 改 革 香 港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年 齡 下 限 一 事 上 謹 慎 行 事 ， 與 香 港 在 關 乎 有 行 為

能 力 的 年 齡 方 面 所 普 遍 依 循 的 處 事 方 法 是 一 致 的 。 因 此 ， 在 沒 有 具 份 量 的

反 對 聲 音 下 ， 法 改 會 確 認 在 諮 詢 文 件 中 提 出 的 初 步 看 法 ， 就 是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現 行 年 齡 下 限 應 維 持 在 2 1 歲 。  

年 齡 上 限  

2 9 .  現 時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年 齡 上 限 是 6 5 歲 。 贊 成 維 持 這 個 年 齡 上 限 的

論 據 如 下 ：  

 出 任 陪 審 員 是 重 要 的 公 民 職 責 ， 而 該 職 責 可 以 很 沉 重 。 長 者 的

體 力 大 多 不 及 年 輕 人 ， 亦 較 容 易 生 病 ， 向 長 者 施 加 如 此 重 擔 是

不 合 理 的 。  

 患 上 癡 呆 症 的 風 險 隨 着 年 歲 而 增 加 ， 而 這 種 病 症 的 初 期 病 徵 是

不 易 察 覺 的 ， 但 足 以 損 害 患 者 妥 當 地 履 行 陪 審 員 職 務 的 能 力 。  

3 0 .  未 曾 有 人 認 真 地 倡 議 將 6 5 歲 的 年 齡 上 限 降 低 ， 而 提 高 這 個 年 齡

上 限 的 論 據 則 有 人 提 出 ， 其 中 包 括 ：  

 提 高 這 個 年 齡 上 限 ， 會 增 加 陪 審 團 在 社 會 中 的 代 表 性 。  

 提 高 這 個 年 齡 上 限 ， 會 擴 大 陪 審 員 的 人 選 ， 從 而 減 輕 其 他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負 擔 。  

 這 些 年 來 ， 人 們 的 預 期 壽 命 越 來 越 長 。 6 5 歲 這 個 年 齡 上 限 以 前

也 許 是 適 當 的，但 現 時 已 不 再 反 映 人 口 結 構 的 趨 勢 。 

3 1 .  考 慮 到 提 高 陪 審 員 年 齡 上 限 一 事 獲 得 強 力 支 持 ， 並 顧 及 法 改 會 較

早 前 表 示 應 謹 慎 行 事 ， 法 改 會 的 結 論 是 應 將 該 年 齡 上 限 提 高 至 7 0 歲 ， 而

年 滿 6 5 歲 的 人 有 “ 選 擇 退 出 ＂ 的 當 然 權 利 ， 只 要 他 們 作 此 選 擇 ， 便 可 免

除 擔 任 陪 審 員 的 法 律 責 任 。  

建建 議議 11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年年 滿滿 22 11 歲歲 的的 人人 有有 法法 律律 責責 任任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現現 行行 規規

定定 應應 予予 保保 留留 ，， 但但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年年 齡齡 上上 限限 應應 由由 66 55 歲歲 提提 高高 至至 77 00

歲歲 。。 我我 們們 亦亦 建建 議議 ，， 年年 滿滿 66 55 歲歲 的的 人人 若若 提提 出出 豁豁 免免 申申 請請 ，， 便便 應應 有有

當當 然然 權權 利利 獲獲 豁豁 免免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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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何 …… 是 香 港 居 民 的 人 ＂  

3 2 .  在 為 上 述 目 的 而 界 定 甚 麼 人 構 成 香 港 的 社 會 大 眾 時 ， 法 改 會 認 為

合 理 的 做 法 是 不 包 括 那 些 只 是 短 暫 逗 留 本 地 的 人 ， 或 在 香 港 居 住 的 時 間 太

短 以 致 未 能 理 解 本 地 的 規 範 、 價 值 觀 和 文 化 的 人 。  

3 8 .  法 改 會 認 為 重 要 的 是 ， 一 名 陪 審 員 對 於 普 羅 大 眾 覺 得 甚 麼 行 為 是

（ 舉 例 說 ） 道 德 ╱ 不 道 德 的 或 合 理 ╱ 不 合 理 的 ， 應 有 一 定 的 理 解 。 對 於 一

名 新 來 港 的 人 能 否 按 照 本 地 的 標 準 和 文 化 而 引 用 “ 合 理 的 人 ＂ 驗 證 ， 法 改

會 是 有 所 保 留 的 。 因 此 ， 法 改 會 認 為 若 是 要 讓 個 人 能 夠 恰 當 地 評 核 證 人 的

證 供 ， 該 人 應 已 在 香 港 居 住 一 段 期 間 ， 而 該 期 間 的 長 度 足 以 令 他 充 分 吸 收

本 地 文 化 和 社 會 價 值 觀 的 知 識 ， 這 做 法 亦 與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做 法

一 致 。  

3 4 .  考 慮 過 這 些 因 素 後 ， 法 改 會 認 為 應 規 定 任 何 人 須 在 香 港 實 際 居 住

了 最 少 某 一 段 期 間 ， 方 有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 這 段 居 住 期 間 不 應 長 至 只 有 永

久 性 居 民 才 合 資 格 而 排 除 所 有 其 他 人 ， 但 也 應 該 足 以 確 保 陪 審 員 與 香 港 有

合 理 的 連 繫 ， 而 法 改 會 總 結 認 為 ， 適 當 的 最 短 居 住 期 應 該 是 三 年 。  

3 5 .  法 改 會 考 慮 到 諮 詢 文 件 所 獲 得 的 回 應 ， 總 結 認 為 對 於 《 陪 審 團 條

例 》 第 4 條 而 言 的 居 民 身 分 ， 應 採 用 較 簡 易 的 驗 證 ， 將 之 繫 於 個 人 獲 發 出

任 陪 審 員 通 知 書 時 已 持 有 香 港 身 分 證 滿 三 年 並 居 於 香 港 這 兩 個 條 件 。 在 這

個 構 思 下 不 需 要 作 出 任 何 推 定 ， 從 而 免 除 如 何 推 翻 有 關 推 定 所 隨 附 的 不 確

定 性 質 ， 且 本 港 的 長 期 居 民 即 使 在 收 到 出 任 陪 審 員 通 知 書 之 前 的 三 年 內 有

部 分 時 間 不 在 香 港 ， 仍 然 合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 法 改 會 相 信 ， 將 焦 點 放 於 身

分 證 的 簽 發 日 期 及 在 出 任 陪 審 員 通 知 書 發 出 之 時 居 於 何 處 ， 便 會 令 決 定 某

人 在 居 民 身 分 方 面 是 否 合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變 得 較 為 簡 易 。 同 時 ， 法 改 會 並

不 認 為 這 項 建 議 會 令 任 何 被 視 為 適 合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人 因 居 民 身 分 方 面 的 理

由 而 不 能 出 任 陪 審 員 ， 因 為 要 在 屬 適 合 出 任 陪 審 員 類 別 的 人 士 中 找 出 持 有

身 分 證 不 足 三 年 者 ， 並 不 容 易 。  

建建 議議 22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任任 何何 人人 在在 獲獲 發發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通通 知知 書書 之之 前前 ，， 必必 須須 已已 獲獲

發發 香香 港港 身身 分分 證證 滿滿 三三 年年 ，， 而而 且且 該該 人人 在在 該該 通通 知知 書書 發發 出出 之之 時時 居居 於於 香香

港港 ，， 方方 合合 資資 格格 擔擔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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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 人 ］ 具 有 良 好 品 格 ＂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3 6 .  法 改 會 認 為 未 獲 解 除 破 產 的 人 不 應 自 動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 破 產

不 一 定 意 味 著 破 產 者 欠 缺 正 直 操 守 ， 而 可 能 是 由 於 不 幸 情 況 、 不 善 理 財 或

投 資 判 斷 有 誤 而 造 成 的 。  

過 往 的 刑 事 定 罪 紀 錄  

3 7 .  陪 審 團 的 職 能 是 基 於 它 對 舉 證 的 評 核 而 斷 定 被 告 人 是 否 有 罪 。 法

改 會 認 為 為 了 令 公 眾 對 司 法 有 信 心 ， 不 容 出 現 任 何 情 況 令 人 有 理 由 對 陪 審

團 制 度 的 持 正 不 阿 產 生 疑 問 。  

3 8 .  其 中 一 個 方 案 是 採 用 類 似 規 限 立 法 會 候 選 人 的 規 定 ， 即 在 過 往 五

年 內 曾 被 定 罪 及 判 處 超 逾 三 個 月 監 禁 的 人 ， 會 被 取 消 參 選 資 格 。 另 一 方 案

是 將 不 能 擔 任 陪 審 員 的 “ 免 任 期 ＂ 長 度 與 某 人 被 判 處 監 禁 刑 期 的 長 度 掛

鈎 ， 又 或 與 該 人 被 裁 定 所 犯 罪 行 的 性 質 掛 鈎 。 還 有 一 個 方 案 是 以 所 犯 罪 行

的 性 質 來 決 定 是 否 排 除 被 定 罪 者 出 任 陪 審 員 ， 而 非 繫 於 所 判 處 的 刑 罰 。  

3 9 .  考 慮 到 諮 詢 文 件 所 獲 得 的 回 應 ， 法 改 會 重 新 探 討 了 有 關 議 題 ， 並

修 訂 了 其 結 論 。 法 改 會 這 樣 做 ， 是 為 了 在 保 障 陪 審 團 制 度 持 正 不 阿 的 需 要

與 易 於 執 行 這 個 制 度 的 需 要 之 間 找 到 平 衡 。 法 改 會 也 考 慮 過 為 了 確 定 有 關

刑 事 紀 錄 屬 最 新 資 料 而 牽 涉 到 的 資 源 問 題 。 法 改 會 建 議 ， 任 何 人 即 使 在 其

他 方 面 均 合 資 格 擔 任 陪 審 員 ， 但 如 果 他 曾 就 任 何 罪 行 （在 香 港 或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 被 定 罪 ，並 就 該 罪 行 被 判 處 為 期 超 逾 三 個 月 而 又 不 得 選 擇 以 罰 款 代

替 的 監 禁 （ 不 論 是 否 暫 緩 執 行 ） ， 應 終 身 被 禁 止 出 任 陪 審 員 。 如 果 該 人 的

監 禁 刑 期 是 三 個 月 或 以 下 ， 而 有 關 定 罪 是 在 他 被 傳 召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五 年 之

前 發 生 的 ， 則 該 人 應 合 資 格 擔 任 陪 審 員 。 就 上 述 目 的 而 言 ， 我 們 應 無 須 理

會 在 《 罪 犯 自 新 條 例 》 下 視 為 已 失 時 效 的 任 何 定 罪 ， 以 切 合 該 條 例 的 精

神 。  

被 控 以 可 公 訴 罪 行 但 尚 未 受 審  

4 0 .  法 改 會 明 白 到 ， 將 屬 於 這 一 類 別 的 人 自 動 歸 類 為 反 社 會 人 士 是 錯

誤 的 做 法 ， 但 另 一 方 面 存 在 着 一 項 固 有 的 風 險 ， 就 是 他 們 可 能 會 讓 人 覺 得

他 們 是 同 情 被 告 人 的 ， 以 致 損 害 公 眾 對 司 法 的 信 心 。 在 維 多 利 亞 ， 屬 此 類

別 的 人 是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 法 改 會 贊 同 這 個 做 法 ， 因 此 建 議 因 可 公 訴

罪 行 而 候 審 的 人 應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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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控 以 某 項 罪 行 且 被 還 押  

4 1 .  法 改 會 認 為 被 控 以 某 項 罪 行 且 被 還 押 的 人 ， 應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 理 由 與 法 改 會 就 被 控 以 可 公 訴 罪 行 而 候 審 的 人 所 提 出 的 一 樣 。  

4 2 .  法 改 會 認 為 最 重 要 的 是 ﹕ 為 了 維 護 公 眾 對 司 法 的 信 心 ， 凡 任 何 人

有 過 往 的 刑 事 定 罪 紀 錄 （ 已 失 時 效 的 定 罪 紀 錄 除 外 ） ， 或 被 控 以 可 公 訴 罪

行 而 尚 未 接 受 審 訊 ， 或 被 控 以 任 何 罪 行 且 被 還 押 ， 政 府 必 須 確 保 該 人 不 會

列 入 陪 審 員 名 單 內 或 備 選 的 陪 審 團 成 員 中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 法 改 會 注 意 到

《 陪 審 團 條 例 》 （ 第 3 章 ） 第 6 條 所 訂 立 的 保 障 措 施 。 該 條 規 定 欠 缺 資 格

可 作 為 反 對 某 人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理 由 ， 但 不 得 作 為 質 疑 該 人 所 屬 陪 審 團 作 出

的 任 何 裁 決 的 理 由 。 法 改 會 認 為 保 留 第 6 條 是 甚 為 重 要 的 。  

建建 議議 33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 陪陪 審審 團團 條條 例例 》》 （（ 第第 33 章章 ）） 第第 44 (( 11 )) (( bb )) 條條 應應 由由 一一

項項 其其 意意 如如 下下 的的 條條 文文 所所 取取 代代 ﹕﹕   

如如 任任 何何 人人 ──   

(( aa ))   曾曾 在在 任任 何何 時時 間間 於於 香香 港港 或或 其其 他他 地地 方方 因因 任任 何何 刑刑 事事 罪罪 行行 被被 定定

罪罪 並並 因因 此此 而而 被被 判判 處處 為為 期期 超超 逾逾 三三 個個 月月 且且 不不 得得 選選 擇擇 以以 罰罰 款款

代代 替替 的的 監監 禁禁 （（ 不不 論論 該該 刑刑 罰罰 是是 否否 暫暫 緩緩 執執 行行 ）） ；；   

(( bb ))   在在 過過 去去 五五 年年 內內 曾曾 因因 任任 何何 刑刑 事事 罪罪 行行 被被 定定 罪罪 並並 因因 此此 而而 被被 判判

處處 為為 期期 不不 超超 逾逾 三三 個個 月月 的的 監監 禁禁 （（ 不不 論論 該該 刑刑 罰罰 是是 否否 暫暫 緩緩 執執

行行 ）） ；；   

(( cc ))   被被 控控 以以 可可 公公 訴訴 罪罪 行行 而而 正正 在在 候候 審審 ；； 或或   

(( dd ))   因因 任任 何何 罪罪 行行 而而 被被 還還 押押 以以 待待 審審 訊訊 ，，   

即即 不不 合合 資資 格格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但但 就就 (( bb )) 段段 的的 目目 的的 而而 言言 ，， 根根 據據 《《 罪罪

犯犯 自自 新新 條條 例例 》》 （（ 第第 22 99 77 章章 ）） 已已 失失 時時 效效 的的 定定 罪罪 ，， 不不 應應 視視 為為 刑刑 事事

定定 罪罪 。。  

“ ［ 該 人 ］ 對 在 有 關 程 序 進 行 時 將 予 採 用 的 語 言 所 具 有 的 知 識 ， 足 以 令 他

明 白 該 等 法 律 程 序 ＂  

4 3 .  法 改 會 認 為 不 宜 將 現 時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教 育 程 度 要 求 降 低 。 法 改 會

發 覺 到 ， 《 陪 審 團 條 例 》 第 4 ( 1 ) ( c ) 條 所 提 述 的 “ 對 …… 有 關 …… 語 言 所 具

有 的 知 識 ， 足 以 令 他 明 白 …… ＂ 與 要 求 陪 審 員 達 到 某 個 一 般 的 教 育 程 度

（ 中 七 ） 而 非 特 定 的 語 文 資 歷 這 項 長 久 的 行 政 措 施 兩 者 並 不 相 配 。 引 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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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 歷 的 規 定 ， 原 意 是 確 保 英 語 能 力 達 到 足 夠 的 水 平 ， 但 亦 會 產 生 一 個 結

果 ， 就 是 可 預 期 陪 審 員 人 選 的 英 語 理 解 力 高 於 沒 有 實 施 這 類 一 般 教 育 程 度

要 求 的 人 選 。 香 港 司 法 機 構 一 些 曾 在 香 港 以 及 外 地 審 理 有 陪 審 團 審 訊 的 法

官 認 為 ， 本 地 陪 審 員 對 呈 示 於 他 們 席 前 的 爭 議 ， 看 來 有 較 高 的 理 解 力 ， 這

對 執 行 刑 事 司 法 工 作 極 有 幫 助 。  

4 4 .  主 審 法 官 須 對 陪 審 團 作 出 的 指 引 日 趨 複 雜 （ 陪 審 團 另 外 還 要 兼 顧

證 據 本 身 的 複 雜 性 ） ， 令 陪 審 員 應 具 備 所 需 的 理 解 力 一 事 比 以 前 更 形 重

要 。 免 除 或 降 低 教 育 水 平 的 要 求 ， 好 處 在 於 擴 大 陪 審 員 人 選 ， 令 社 會 中 更

多 成 員 有 份 參 與 司 法 工 作 。 法 改 會 考 慮 過 但 否 決 了 這 項 選 擇 ， 反 而 建 議 應

保 留 現 有 規 定 ， 即 只 有 教 育 程 度 已 達 中 七 或 同 等 學 歷 的 人 才 會 列 入 陪 審 員

名 單 中 。  

4 5 .  法 改 會 認 為 ， 目 前 只 屬 行 政 措 施 的 上 述 做 法 ， 應 獲 賦 予 法 定 基

礎 ， 並 應 規 定 陪 審 員 的 一 般 教 育 水 平 應 達 中 七 或 同 等 學 歷 ， 以 取 代 現 時 第

4 ( 1 ) ( c ) 條 中 所 述 對 有 關 法 律 程 序 採 用 的 語 言 所 具 有 的 知 識 。 如 任 何 被 傳 召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人 已 符 合 一 般 教 育 水 平 的 要 求 ， 但 “ 不 能 令 法 庭 或 死 因 裁 判

官 信 納 該 人 對 在 有 關 的 法 律 程 序 進 行 時 將 予 採 用 的 語 言 的 知 識 足 以 令 該 人

明 白 該 等 法 律 程 序 ＂ ， 則 第 4 ( 2 ) 條 會 繼 續 容 許 法 庭 或 死 因 裁 判 官 解 除 該 人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責 任 。  

4 6 .  香 港 引 入 新 學 制 後 ， 即 表 示 由 2 0 1 2 年 起 ， 再 沒 有 學 校 提 供 中 七

課 程 。 在 新 學 制 下 ， 三 年 的 初 中 教 育 （ 即 現 時 的 中 一 至 中 三 ） 將 會 由 另 外

三 年 的 高 中 教 育 接 續 。 諮 詢 文 件 因 此 建 議 ， 雖 然 現 時 要 求 準 陪 審 員 達 到 中

七 或 同 等 學 歷 的 教 育 水 平 這 項 行 政 措 施 應 在 法 例 中 訂 明 ， 但 到 了 2 0 1 2
年 ， 這 項 規 定 便 要 附 加 另 一 選 項 ， 即 準 陪 審 員 必 須 已 修 畢 新 學 制 的 中 六 ，

而 且 其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中 國 語 文 及 英 國 語 文 兩 科 的 成 績 均 須 達 到 第 三 級 ，

或 具 有 同 等 學 歷 。 法 改 會 重 新 考 慮 了 這 方 面 的 建 議 ， 並 總 結 認 為 如 果 在 新

學 制 實 施 後 隨 即 規 定 陪 審 員 必 須 在 某 一 語 文 科 考 試 中 取 得 及 格 以 上 的 訂 明

等 級 ， 而 在 舊 學 制 下 則 沒 有 建 議 訂 立 類 似 的 規 定 ， 兩 者 並 不 一 致 。 法 改 會

因 此 修 改 了 其 原 先 的 建 議 ， 改 為 建 議 在 新 學 制 下 ， 凡 完 成 中 六 或 具 同 等 教

育 程 度 的 人 ， 均 應 包 括 在 陪 審 員 人 選 之 列 ， 而 且 與 在 現 行 教 育 制 度 下 所 要

求 的 中 七 水 平 一 樣 ， 不 應 訂 立 特 定 的 語 文 科 考 試 資 歷 要 求 。  

建建 議議 44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 11 ))   《《 陪陪 審審 團團 條條 例例 》》 （（ 第第 33 章章 ）） 第第 44 (( 11 )) (( cc )) 條條 及及 現現 時時 要要 求求 準準

陪陪 審審 員員 達達 到到 中中 七七 （（ 入入 讀讀 本本 地地 大大 學學 的的 最最 低低 入入 學學 要要 求求 ）） 或或

同同 等等 學學 歷歷 的的 教教 育育 水水 平平 的的 行行 政政 措措 施施 ，， 應應 由由 一一 項項 法法 例例 規規 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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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取 代代 ，， 即即 準準 陪陪 審審 員員 須須 已已 完完 成成 以以 下下 學學 業業 ﹕﹕ (( aa ))   中中 七七 ；； (( bb ))   

新新 學學 制制 的的 中中 六六 ；； (( cc ))   II BB 文文 憑憑 ；； 或或   (( dd ))   高高 等等 法法 院院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認認 為為 同同 等等 的的 其其 他他 中中 學學 教教 育育 。。   

(( 22 ))   如如 果果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取取 消消 現現 行行 豁豁 免免 全全 日日 制制 學學 生生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規規 定定 獲獲

得得 採採 納納 的的 話話 ，， 人人 事事 登登 記記 處處 處處 長長 應應 考考 慮慮 將將 來來 每每 年年 向向 各各 大大 學學 及及 專專

上上 學學 院院 索索 取取 入入 學學 者者 名名 單單 而而 非非 畢畢 業業 生生 名名 單單 。。  

“ ［ 該 人 ］ 精 神 健 全 而 無 任 何 使 他 不 能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失 明 、 失 聰 或 其 他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情 況 ＂  

“ …… 精 神 健 全 …… ＂  

4 7 .  法 改 會 認 為 讓 精 神 上 受 損 或 弱 智 的 人 出 任 陪 審 員 是 不 適 當 的 ， 其

中 原 因 很 明 顯 ， 就 是 他 們 難 以 恰 當 地 履 行 陪 審 員 的 職 能 。 如 果 任 何 陪 審 員

在 作 出 宗 教 式 或 非 宗 教 式 宣 誓 時 明 顯 令 人 覺 得 其 精 神 不 健 全 ， 則 既 定 的 做

法 是 由 主 審 法 官 在 選 任 程 序 中 邀 請 控 方 或 辯 方 要 求 該 陪 審 員 退 任 。 法 改 會

認 為 這 是 排 除 精 神 受 損 者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有 效 方 法 。  

“ …… 失 明 、 失 聰 …… ＂  

4 8 .  諮 詢 文 件 指 出 ， 有 人 認 為 根 據 陪 審 團 應 代 表 它 所 服 務 的 社 會 大 眾

這 一 項 基 礎 原 則 ， 在 實 際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 身 體 上 某 方 面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人 應

被 包 括 在 陪 審 員 人 選 之 中 。 不 過 ， 把 那 些 因 身 體 上 無 行 為 能 力 而 不 能 充 分

參 與 陪 審 團 工 作 的 人 包 括 在 陪 審 員 人 選 之 中 ， 卻 也 是 不 正 確 的 。 提 高 陪 審

員 人 選 的 代 表 性 一 事 ， 最 終 仍 須 讓 步 予 確 保 被 告 人 在 陪 審 團 面 前 獲 得 公 平

審 訊 的 原 則 ， 而 陪 審 團 必 須 由 能 夠 完 全 履 行 陪 審 員 職 能 的 人 所 組 成 。 因

此 ， 諮 詢 文 件 的 初 步 看 法 是 ， 排 除 失 明 及 失 聰 人 士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現 有 條 文

應 予 保 留 。  

4 9 .  法 改 會 認 同 眾 多 諮 詢 文 件 回 應 者 的 看 法 ， 那 就 是 陪 審 團 服 務 原 則

上 應 盡 量 容 納 各 界 人 士 ， 因 此 有 “ 無 行 為 能 力 ＂ 情 況 的 公 民 ， 如 在 其 他 各

方 面 均 符 合 資 格 ， 便 應 容 許 他 們 出 任 陪 審 員 。 然 而 ， 鑑 於 無 行 為 能 力 有 多

種 類 別 和 不 同 程 度 ， 當 局 在 實 際 行 動 上 這 一 刻 也 許 仍 未 有 能 力 照 顧 和 協 助

所 有 可 能 需 要 幫 助 的 人 。 無 論 如 何 ， 為 了 令 這 個 重 要 的 目 標 得 以 落 實 ， 法

改 會 相 信 當 局 應 訂 立 改 善 措 施 。  

“ …… 使 他 不 能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 其 他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情 況 ……  ＂ 

5 0 .  這 一 點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 是 有 關 的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性 質 或 程 度 會 喻

示 該 人 不 能 履 行 其 陪 審 員 職 能 。 有 些 無 行 為 能 力 的 性 質 會 令 有 關 的 人 不 可

能 出 任 陪 審 員 ， 但 也 有 一 些 並 非 如 此 。 考 慮 到 諮 詢 文 件 所 接 獲 的 回 應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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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及 陪 審 員 人 選 一 般 來 說 最 好 能 夠 盡 量 容 納 各 界 人 士 ， 法 改 會 認 為 《 陪 審

團 條 例 》 第 4 ( 1 ) ( a ) 條 的 現 時 用 語 應 予 修 訂 ， 以 表 明 不 論 是 哪 一 類 別 的 無

行 為 能 力 ， 除 非 令 患 者 無 法 履 行 陪 審 員 的 職 責 ， 否 則 患 者 不 應 因 此 而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 因 此 ， 被 排 除 的 應 只 是 基 於 無 行 為 能 力 而 不 能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人 ， 而 不 是 將 所 有 失 明 、 失 聰 或 有 其 他 無 行 為 能 力 情 況 的 人 一 概 排 除 。  

建建 議議 55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 11 ))   《《 陪陪 審審 團團 條條 例例 》》 （（ 第第 33 章章 ）） 第第 44 (( 11 )) (( aa )) 條條 關關 乎乎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資資 格格 的的 無無 行行 為為 能能 力力 的的 條條 文文 應應 予予 修修 訂訂 ，， 以以 清清 楚楚 說說 明明

除除 非非 某某 人人 的的 失失 明明 或或 失失 聰聰 令令 他他 無無 法法 履履 行行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職職 責責 ，，

否否 則則 不不 應應 排排 除除 該該 人人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我我 們們 因因 此此 建建 議議 第第

44 (( 11 )) (( aa )) 條條 應應 修修 訂訂 為為 ﹕﹕   

  ““ (( aa ))   精精 神神 健健 全全 而而 無無 任任 何何 使使 他他 不不 能能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   

    (( ii ))   失失 明明 ；； 或或   

    (( iiii ))   失失 聰聰 ；； 或或   

    (( iiiiii ))   其其 他他 無無 行行 為為 能能 力力 的的 情情 況況 ；； 及及 ＂＂ 。。   

(( 22 ))   高高 等等 法法 院院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應應 考考 慮慮 對對 高高 等等 法法 院院 大大 樓樓 及及 死死 因因 裁裁

判判 法法 庭庭 作作 出出 場場 地地 配配 置置 方方 面面 的的 改改 動動 ，， 以以 方方 便便 坐坐 輪輪 椅椅 的的 人人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通通 知知 書書 的的 格格 式式   

建建 議議 66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通通 知知 書書 的的 格格 式式 應應 予予 修修 訂訂 ，， 以以 加加 入入 ：：   

(( aa ))   免免 任任 或或 暫暫 緩緩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主主 要要 理理 據據 ；； 及及   

(( bb ))   選選 擇擇 方方 格格 ，， 以以 供供 獲獲 送送 達達 通通 知知 書書 的的 人人 選選 取取 ，， 用用 以以 確確 認認 其其

本本 人人 並並 無無 定定 罪罪 紀紀 錄錄 （（ 《《 罪罪 犯犯 自自 新新 條條 例例 》》 （（ 第第 22 99 77 章章 ））

所所 訂訂 明明 的的 時時 效效 已已 失失 定定 罪罪 紀紀 錄錄 ，， 就就 此此 等等 目目 的的 而而 言言 ，， 不不 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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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視 為為 刑刑 事事 犯犯 罪罪 紀紀 錄錄 ）） ，， 非非 在在 某某 項項 可可 公公 訴訴 罪罪 行行 的的 候候 審審 期期

間間 ，， 亦亦 未未 有有 因因 任任 何何 罪罪 行行 而而 被被 還還 押押 以以 待待 審審 訊訊 。。   

填填 妥妥 的的 表表 格格 應應 交交 回回 高高 等等 法法 院院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以以 供供 核核 實實 。。   

根 據 《 陪 審 團 條 例 》 第 5 條 獲 豁 免 出 任 陪 審 員  

5 1 .  現 行 獲 豁 免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人 士 的 清 單 載 於 《 陪 審 團 條 例 》 第 5
條 。 有 關 理 據 可 分 類 如 下 ﹕  

( a )  可 能 會 對 公 眾 造 成 重 大 不 便 。  

( b )  可 能 會 對 該 人 造 成 過 度 困 難 或 極 度 不 便 。  

( c )  該 人 從 事 涉 及 司 法 的 工 作 ， 因 此 可 能 會 導 致 不 公 或 令 人 覺 得 可

能 會 導 致 不 公 。  

( d )  出 任 陪 審 員 與 該 人 的 原 則 或 信 念 不 符 。  

( e )  獲 賦 予 領 事 特 權 及 豁 免 的 人 。  

( f )  與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的 關 係 受 到 《 基 本 法 》 附 件 三 所 列 出 並

由 《 1 9 9 7 年 全 國 性 法 律 公 布 （ 第 2 號 ） 》 所 公 布 的 全 國 性 法 律

規 管 的 人 員 。  

5 2 .  《 陪 審 團 條 例 》 使 用 “ 豁 免 ＂ 一 詞 時 ， 並 沒 有 區 別 不 同 類 別 的 豁

免 。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在 不 同 情 況 下 採 用 不 同 的 詞 語 ， 好 讓 個 別 人 士 可 獲 得 豁

免 或 被 排 除 開 外 的 原 因 更 易 於 理 解 。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使 用 下 列 詞 語 ﹕  

(i) “ 沒 有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 是 指 某 人 因 年 齡 、 精 神 不 健 全 或 文

盲 等 理 由 而 不 符 合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資 格 ；  

(ii) “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 是 指 某 人 因 某 項 原 則 而 被 排 除 出 任 陪

審 員 ；  

(iii) “ 豁 免 ＂ 適 用 於 下 述 類 別 人 士 ﹕ 公 眾 十 分 需 要 他 們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而 假 如 他 們 被 要 求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話 ， 公 眾 會 蒙 受 重 大

不 便 ；  

(iv) “ 免 任 ＂ 是 指 一 名 有 資 格 的 陪 審 員 在 向 司 法 常 務 官 或 主 審 法

官 提 出 申 請 後 ， 獲 准 在 某 一 案 件 中 免 於 出 任 陪 審 員 ， 但 他 將

來 仍 會 被 要 求 在 別 的 案 件 中 出 任 陪 審 員 。  

5 3 .  基 於 所 接 獲 的 回 應 ， 法 改 會 重 新 考 慮 這 項 建 議 ， 所 得 的 結 論 是 設

法 把 被 排 除 於 陪 審 員 人 選 以 外 的 各 類 人 士 劃 分 為 不 同 類 別 ， 並 無 實 際 作 用

可 言 。 不 論 某 類 人 士 是 被 劃 歸 哪 一 個 類 別 ， 實 際 後 果 都 是 一 樣 ： 該 類 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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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 沒 有 資 格 或 並 無 法 律 責 任 出 任 陪 審 員 。 設 立 這 些 新 增 類 別 的 弊 處 ， 在

於 必 須 區 分 各 類 人 士 ， 但 這 個 程 序 卻 是 困 難 的 ， 而 且 可 能 會 引 起 爭 議 。 法

改 會 故 此 建 議 保 留 《 陪 審 團 條 例 》 的 現 有 用 語 ， 並 採 用 “ 豁 免 ＂ 出 任 陪 審

員 一 詞 ， 來 描 述 各 類 雖 然 有 資 格 出 任 陪 審 員 但 不 會 被 納 入 陪 審 團 名 單 的

人 。  

5 4 .  法 改 會 建 議 在 《 陪 審 團 條 例 》 中 列 明 審 議 免 任 或 暫 緩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申 請 的 指 導 原 則 ， 以 協 助 司 法 常 務 官 或 主 審 法 官 決 定 是 否 批 准 免 任 或 暫

緩 出 任 陪 審 員 。  

5 5 .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可 獲 免 任 陪 審 員 的 理 由 之 一 ， 是 “ 該 人 出 任 陪 審 員

可 能 會 對 他 造 成 過 度 困 難 或 極 度 不 便 ＂ 。 有 部 分 回 應 者 認 為 ： ( a ) “ 極 度 ＂

不 便 是 一 個 要 求 過 高 的 標 準 ， 以 及 ( b ) 所 造 成 的 困 難 或 不 便 ， 不 應 單 是 適 用

於 該 人 ， 而 是 也 應 適 用 於 其 他 人 士 ， 例 如 該 人 的 僱 主 。 法 改 會 對 此 點 再 作

考 慮 ， 結 論 是 若 然 可 免 出 任 陪 審 員 或 暫 緩 出 任 陪 審 員 的 理 據 ， 包 括 可 能 對

該 人 “ 或 任 何 受 該 人 照 顧 或 監 管 的 人 ＂ 造 成 “ 過 度 困 難 或 過 度 不 便 ＂ ， 便

可 以 處 理 上 述 關 注 事 項 。  

建建 議議 77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應應 在在 《《 陪陪 審審 團團 條條 例例 》》 中中 列列 明明 審審 議議 免免 任任 或或 暫暫 緩緩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申申 請請 的的 指指 導導 原原 則則 ，， 以以 協協 助助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或或 主主 審審 法法

官官 決決 定定 是是 否否 批批 准准 該該 等等 申申 請請 。。 免免 任任 或或 暫暫 緩緩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理理 據據

應應 包包 括括 ﹕﹕   

(( aa ))   該該 人人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可可 能能 會會 對對 公公 眾眾 造造 成成 重重 大大 不不 便便 ；；   

(( bb ))   該該 人人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可可 能能 會會 對對 他他 或或 任任 何何 受受 他他 照照 顧顧 或或 監監 管管 的的

人人 造造 成成 過過 度度 困困 難難 或或 過過 度度 不不 便便 ；；   

(( cc ))   該該 人人 從從 事事 涉涉 及及 司司 法法 的的 工工 作作 ，， 因因 此此 可可 能能 會會 有有 偏偏 見見 或或 令令 人人

覺覺 得得 他他 可可 能能 會會 有有 偏偏 見見 ；；   

(( dd ))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與與 該該 人人 的的 原原 則則 或或 信信 念念 不不 符符 ；； 或或   

(( ee ))   這這 樣樣 做做 有有 利利 於於 維維 護護 公公 正正 。。   

我我 們們 又又 建建 議議 為為 免免 任任 或或 暫暫 緩緩 出出 任任 申申 請請 的的 裁裁 定定 訂訂 立立 指指 引引 ，， 包包 括括

訂訂 明明 通通 常常 可可 獲獲 批批 准准 的的 申申 請請 實實 例例 以以 及及 通通 常常 不不 獲獲 批批 准准 的的 申申 請請 實實

例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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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  法 改 會 檢 討 了 批 予 《 陪 審 團 條 例 》 第 5 條 所 列 各 類 人 士 的 豁 免 ，

並 在 建 議 8 列 出 其 結 論 。  

建建 議議 88   

我我 們們 建建 議議 ：：   

(( 11 ))   以以 下下 類類 別別 人人 士士 應應 獲獲 豁豁 免免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 aa ))   行行 政政 會會 議議 成成 員員 或或 立立 法法 會會 議議 員員 ；；   

  (( bb ))   以以 下下 公公 職職 人人 員員 ：：   

    (( ii))   司司 法法 機機 構構 內內 的的 任任 何何 職職 員員 ；；   

    (( iiii ))   《《 律律 政政 人人 員員 條條 例例 》》 （（ 第第 88 77 章章 ）） 第第 22 條條 所所 指指

的的 律律 政政 人人 員員 ；；   

    (( iiiiii ))   在在 律律 政政 司司 、、 法法 律律 援援 助助 署署 、、 破破 產產 管管 理理 署署 或或 知知

識識 產產 權權 署署 服服 務務 的的 公公 職職 人人 員員 ；；   

    (( iivv))   香香 港港 警警 務務 處處 、、 入入 境境 事事 務務 隊隊 、、 香香 港港 海海 關關 或或 消消

防防 處處 的的 人人 員員 ，， 包包 括括 擔擔 任任 《《 消消 防防 條條 例例 》》 （（ 第第

99 55 章章 ）） 附附 表表 77 所所 指指 明明 任任 何何 職職 位位 的的 人人 員員 ；；   

    (( vv ))   懲懲 教教 署署 人人 員員 ；；   

    (( vvii ))   政政 府府 飛飛 行行 服服 務務 隊隊 隊隊 員員 ；；   

    (( vviiii ))   廉廉 政政 公公 署署 的的 廉廉 政政 專專 員員 、、 副副 廉廉 政政 專專 員員 或或 任任 何何

人人 員員 ；；   

    (( vviiiiii ))   在在 香香 港港 警警 務務 處處 、、 入入 境境 事事 務務 處處 、、 香香 港港 海海 關關 、、

消消 防防 處處 、、 懲懲 教教 署署 、、 政政 府府 飛飛 行行 服服 務務 隊隊 或或 廉廉 政政

公公 署署 執執 行行 職職 務務 的的 任任 何何 公公 職職 人人 員員 ；；   

    (( iixx ))   根根 據據 《《 罪罪 犯犯 感感 化化 條條 例例 》》 （（ 第第 22 99 88 章章 ）） 獲獲 委委

任任 的的 首首 席席 感感 化化 主主 任任 或或 感感 化化 主主 任任 ；；   

    (( xx ))   受受 僱僱 於於 根根 據據 《《 感感 化化 院院 條條 例例 》》 （（ 第第 22 22 55 章章 ））

設設 立立 的的 任任 何何 感感 化化 院院 、、 根根 據據 《《 少少 年年 犯犯 條條 例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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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 22 22 66 章章 ）） 指指 定定 的的 任任 何何 拘拘 留留 地地 方方 或或 《《 罪罪

犯犯 感感 化化 條條 例例 》》 （（ 第第 22 99 88 章章 ）） 所所 指指 的的 任任 何何 認認

可可 機機 構構 的的 全全 職職 社社 會會 工工 作作 者者 ；；   

  (( cc ))   外外 國國 政政 府府 的的 領領 事事 、、 副副 領領 事事 或或 具具 同同 等等 地地 位位 的的 人人

員員 ，， 該該 等等 外外 國國 政政 府府 的的 受受 薪薪 人人 員員 而而 又又 屬屬 該該 等等 政政 府府

的的 國國 民民 ，， 且且 在在 香香 港港 並並 無無 從從 事事 業業 務務 者者 ，， 以以 及及 上上 述述

人人 士士 的的 配配 偶偶 及及 受受 供供 養養 子子 女女 ；；   

  (( dd ))   實實 際際 執執 業業 的的 大大 律律 師師 及及 律律 師師 ，， 以以 及及 其其 僱僱 員員 ；；   

  (( ee ))   根根 據據 《《 醫醫 生生 註註 冊冊 條條 例例 》》 （（ 第第 11 66 11 章章 ）） 妥妥 為為 註註 冊冊

為為 醫醫 生生 或或 根根 據據 該該 條條 例例 被被 當當 作作 為為 醫醫 生生 的的 人人 、、 根根 據據

《《 牙牙 醫醫 註註 冊冊 條條 例例 》》 （（ 第第 11 55 66 章章 ）） 妥妥 為為 註註 冊冊 為為 牙牙

醫醫 的的 人人 、、 根根 據據 《《 獸獸 醫醫 註註 冊冊 條條 例例 》》 （（ 第第 55 22 99 章章 ））

妥妥 為為 註註 冊冊 的的 人人 ，， 以以 及及 根根 據據 《《 中中 醫醫 藥藥 條條 例例 》》 (( 第第

55 44 99 章章 )) 妥妥 為為 註註 冊冊 為為 中中 醫醫 的的 人人 ；；   

  (( ff ))   根根 據據 《《 護護 士士 註註 冊冊 條條 例例 》》 (( 第第 11 66 44 章章 )) 妥妥 為為 註註 冊冊 為為 註註

冊冊 護護 士士 的的 人人 ，， 以以 及及 根根 據據 《《 護護 士士 註註 冊冊 條條 例例 》》 (( 第第

11 66 44 章章 )) 妥妥 為為 登登 記記 為為 登登 記記 護護 士士 的的 人人 ；；   

  (( gg ))   全全 薪薪 受受 僱僱 於於 香香 港港 駐駐 軍軍 的的 海海 軍軍 、、 陸陸 軍軍 或或 空空 軍軍 的的 人人

員員 ，， 連連 同同 該該 等等 人人 員員 的的 配配 偶偶 ；；   

  (( hh ))   中中 央央 人人 民民 政政 府府 的的 人人 員員 或或 僱僱 員員 及及 其其 配配 偶偶 和和 受受 養養

人人 ；；   

  (( ii ))   香香 港港 輔輔 助助 警警 察察 隊隊 隊隊 員員 ，， 以以 及及 根根 據據 任任 何何 成成 文文 法法 則則

奉奉 召召 擔擔 任任 、、 登登 記記 或或 獲獲 委委 任任 為為 特特 別別 警警 察察 的的 人人 ，， 但但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可可 規規 定定 根根 據據 本本 段段 聲聲 稱稱 可可 獲獲 豁豁 免免 的的 人人

出出 示示 警警 務務 處處 處處 長長 所所 簽簽 發發 的的 證證 明明 書書 ，， 以以 證證 明明 自自 己己

可可 獲獲 豁豁 免免 ；；   

  (( jj ))   政政 府府 化化 驗驗 師師 及及 在在 政政 府府 化化 驗驗 所所 法法 證證 事事 務務 部部 工工 作作 的的

化化 驗驗 所所 專專 科科 服服 務務 主主 任任 職職 系系 人人 員員 ；；   

  (( kk ))   立立 法法 會會 秘秘 書書 處處 的的 法法 律律 顧顧 問問 及及 該該 法法 律律 顧顧 問問 的的 任任 何何

助助 理理 ，， 而而 該該 助助 理理 是是 全全 職職 受受 僱僱 於於 立立 法法 會會 行行 政政 管管 理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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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委 員員 會會 並並 屬屬 《《 法法 律律 執執 業業 者者 條條 例例 》》 （（ 第第 11 55 99 章章 ））

所所 界界 定定 的的 大大 律律 師師 或或 律律 師師 ；；   

  (( ll ))   證證 券券 及及 期期 貨貨 事事 務務 監監 察察 委委 員員 會會 及及 申申 訴訴 專專 員員 公公 署署 所所

委委 任任 的的 調調 查查 員員 。。   

(( 22 ))   現現 任任 以以 下下 職職 位位 的的 公公 職職 人人 員員 ：：   

  (( ii ))   法法 官官 、、 暫暫 委委 法法 官官 、、 區區 域域 法法 院院 法法 官官 、、 區區 域域 法法 院院 暫暫

委委 法法 官官 、、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 高高 級級 副副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 副副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 助助 理理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 死死 因因 裁裁 判判 官官 或或

裁裁 判判 官官 ；； 或或   

  (( iiii ))   依依 法法 設設 立立 的的 任任 何何 審審 裁裁 處處 的的 法法 官官 、、 審審 裁裁 官官 或或 審審 裁裁

委委 員員 ，，   

應應 獲獲 豁豁 免免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並並 應應 在在 其其 司司 法法 職職 位位 任任 期期 完完 結結 後後

十十 年年 內內 繼繼 續續 獲獲 豁豁 免免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 33 ))   現現 時時 獲獲 准准 豁豁 免免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的的 以以 下下 類類 別別 人人 士士 不不 應應 再再 獲獲 豁豁

免免 ：：   

  (( aa ))   正正 在在 出出 任任 見見 習習 或或 學學 徒徒 職職 級級 的的 公公 職職 人人 員員 ；；     

  (( bb ))   每每 日日 在在 香香 港港 出出 版版 的的 各各 報報 章章 的的 編編 輯輯 及及 職職 員員 ，， 而而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信信 納納 該該 等等 人人 士士 如如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則則 會會 打打 擾擾

該該 等等 報報 章章 的的 出出 版版 者者 ；；   

  (( cc ))   實實 際際 從從 事事 有有 關關 業業 務務 的的 註註 冊冊 藥藥 劑劑 師師 ；；   

  (( dd ))   在在 香香 港港 執執 行行 職職 能能 的的 牧牧 師師 、、 神神 父父 及及 任任 何何 基基 督督 教教 或或

猶猶 太太 教教 的的 神神 職職 人人 員員 ；；   

  (( ee ))   任任 何何 在在 香香 港港 運運 作作 的的 伊伊 斯斯 蘭蘭 教教 教教 區區 的的 伊伊 瑪瑪 目目 以以 及及

擔擔 任任 類類 似似 的的 職職 位位 的的 人人 ；；   

  (( ff ))   任任 何何 在在 香香 港港 運運 作作 的的 印印 度度 教教 教教 區區 的的 教教 士士 以以 及及 擔擔 任任

類類 似似 的的 職職 位位 的的 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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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g ))   任任 何何 學學 校校 、、 學學 院院 、、 大大 學學 、、 理理 工工 學學 院院 、、 工工 業業 學學

院院 、、 工工 業業 訓訓 練練 中中 心心 或或 其其 他他 教教 育育 （（ 包包 括括 職職 業業 教教

育育 ）） 機機 構構 的的 全全 日日 制制 學學 生生 ；；   

  (( hh ))   根根 據據 《《 領領 港港 條條 例例 》》 （（ 第第 88 44 章章 ）） 領領 有有 牌牌 照照 的的 領領 港港

員員 ，， 以以 及及 任任 何何 船船 舶舶 的的 船船 長長 及及 船船 員員 ；；   

  (( ii ))   客客 運運 飛飛 機機 、、 郵郵 務務 飛飛 機機 或或 商商 用用 飛飛 機機 的的 飛飛 行行 員員 、、 領領

航航 員員 、、 無無 線線 電電 操操 作作 員員 及及 其其 他他 全全 職職 機機 員員 ；；   

  (( jj ))   立立 誓誓 修修 行行 並並 居居 於於 男男 修修 道道 院院 、、 女女 修修 道道 院院 或或 其其 他他 此此

類類 宗宗 教教 團團 體體 內內 的的 全全 時時 間間 修修 行行 的的 任任 何何 修修 道道 會會 成成

員員 ；；   

  (( kk ))   下下 列列 人人 士士 的的 配配 偶偶 ：：   

    (( ii ))   終終 審審 法法 院院 首首 席席 法法 官官 ；；   

    (( iiii ))   終終 審審 法法 院院 法法 官官 ；；   

    (( iiiiii ))   高高 等等 法法 院院 首首 席席 法法 官官 ；；   

    (( iivv ))   上上 訴訴 法法 庭庭 法法 官官 ；；   

    (( vv ))   原原 訟訟 法法 庭庭 法法 官官 ；； 及及   

    (( vvii ))   死死 因因 裁裁 判判 官官 ；；   

  (( ll ))   太太 平平 紳紳 士士 。。   

(( 44 ))   在在 建建 議議 77 一一 般般 適適 用用 的的 情情 況況 下下 （（ 但但 不不 局局 限限 於於 此此 情情 況況 ）） ，，

如如 建建 議議 88 (( 33 )) 所所 列列 類類 別別 人人 士士 在在 被被 傳傳 召召 出出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後後 提提 出出

免免 任任 申申 請請 ，， 而而 司司 法法 常常 務務 官官 或或 主主 審審 法法 官官 （（ 視視 屬屬 何何 情情 況況 而而

定定 ）） 信信 納納 其其 申申 請請 有有 充充 分分 理理 據據 支支 持持 ，， 則則 可可 准准 其其 暫暫 緩緩 出出 任任

或或 免免 任任 陪陪 審審 員員 。。   

 


